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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二(0219278A00_ATTCH1.pdf、0219278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請儘速重新檢視所屬機關（構

）之人事甄選項目、內容及考試過程是否有其合理性，以

避免涉及身心障礙或性別歧視一案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3年11月20日總處組字第10300

52820號函轉勞動部103年11月10日勞動條4字第103013242

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原函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各地政事務所、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、

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

表會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行政處、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2014-11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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